
逼迫外勞吃豬肉 

 

請評論以下事件： 

 

⚫ 二十八歲的 Tiwi 三度來台工作共七年，她說每次換新僱主，老

闆都會要求她吃豬肉，她只能陪笑臉婉拒，卻有僱主跟她說：

「沒關係啦，阿拉（回教真主）不會怪妳。」她表示，僱主對回

教不熟悉，連祈禱、齋戒都要管，「希望老闆再多了解我們的信

仰。」前來聲援的印尼人 Ana 更激動跪地請求台灣僱主：「不

要強迫回教徒吃豬肉，這是很大的侮辱。」台灣國際勞工協會

理事長顧玉玲說，僱主逼迫信奉回教的勞工食用豬肉的事件時

有所聞，甚至有僱主會對外勞說「吃一下不會怎樣」、「吃了就

會喜歡」，顯示台灣僱主不重視文化差異和濫用權利，政府對

外勞保障也不夠。  

 

⚫ 北縣代理知名品牌的信華行服裝體育用品社老闆張**聘請三名外勞到

家做居家服務，不但濫用人力，還要求他們每日從早上 7 點工作到晚上

12 點，每個月也只給薪水 1370 元新台幣，並且明知三人為虔誠的回教

徒，竟逼迫三人吃豬肉，不吃一次就要罰款新台幣 500 元。 

 

張**褻瀆宗教、虐待外勞的醜聞也傳遍了全世界。美聯社、法新社等國

際通訊社紛紛報導；雅虎網站刊登了相關訊息；台灣有菲勞，所以菲律

賓媒體很重視事態發展；而遠至澳洲、南非、北愛爾蘭、以色列等地的

媒體也相繼轉載或自行撰發新聞；同為回教國家的阿爾及利亞論述最為

詳細；最負盛名的英國廣播公司（BBC）則把這則訊息擺在中文網的首

頁。 

 

張**今天不願出面，不過她出庭時強調，吃肉才會有力氣工作，所以才

會逼迫他們吃，不過，這樣的不尊重宗教信仰，漠視外勞行為人權，被

檢方也依「人口販運防制法」起訴張**並具體求刑求刑 8 個月。 

 

據了解，三名外勞工作以來零休假，雇主不但更改工作內容，更剝削三

人月薪，但對三人最痛苦的還是遭逼迫吃豬肉。最後三人寫信給台北縣

勞工局，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協助安置，已轉至台灣其他雇主處工作。

(2010/05/10 自由時報電子報) 

 



⚫ 據了解，日前也發金一位回教徒外籍幫傭來台工作，被逼吃下回教禁忌

的豬肉，膜拜懺悔又被視為在「搞怪」，終於導致她罹患精神疾病。 

 

這位回教徒女外傭年約卅歲上下，來台照顧一位患有失智症、被害妄想

症的老婆婆，天天被逼著和她吃同樣的食物、藥物也就算了，老婆婆甚

至還要她吃下回教禁食的豬肉，如果她依回教習俗跪拜、懺悔，卻被視

為是怪異行為，種種與信仰相衝突的壓力讓她精神崩潰。(2010/05/10 自

由時報電子報) 

 

⚫ 台北縣代理知名品牌體育服裝的女負責人張**，被控以扣薪方式強逼

三名印尼穆斯林女外勞吃豬肉案，板橋地院昨天下午依妨害自由罪判

張女徒刑六月，得易科罰金、緩刑兩年，並向國庫支付六萬元。 

法官審酌張雯琳（四十八歲）犯後態度良好，並以各付三名女外勞十

五萬元達成民事和解論處，望她以此案為教訓，尊重他人不同的宗教

信仰。(2010/08/28 聯合報)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試評： 

 

    此處只討論吃豬肉的問題。 

 

在台灣工作的外勞中，印尼和馬來西亞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，而伊斯

蘭教信徒由於教義的關係不吃豬肉、血，甚至未依回教規定程序宰殺的肉類，

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該教戒規。雇主要聘雇外勞前應該事先就要理解，不願接

受就不要聘，不可以在事後推說不知。 

 

    這些強迫外勞吃豬肉的雇主的理由不外： 

 

⚫ 不吃肉會營養不足沒有體力，影響工作效率。 

⚫ 開始時少吃一點也不會怎樣，以後會漸漸習慣的。 

⚫ 豬肉不但沒有毒，也是很好吃的，吃了就會喜歡。 

⚫ 反正大家都吃，只要自己人不說，家鄉人是不會知道的。 

⚫ 既然來本地工作就應該入鄉隨俗，融入本地的生活習慣，真主是不會

怪你的。 

⚫ 大家一同工作，一同備飯，平等對待吃的都是一樣，談不上虐待。 

⚫ 如果一部份員工不吃豬肉豬油，伙食就會很難辦。 

⚫ 公司的規定大家都要遵守，否則依規定扣薪，本地勞工也是一樣的，



並沒有只針對外勞。 

⚫ 如果堅持不吃豬肉，那就不要過來工作，只有勞工牽就雇主的，那有

雇主牽就勞工的？不願意就只好遣送回去。 

⚫ …… 

 

    以上這些理由，都是雇主自以為是的想法，認為不吃豬肉是找雇主的麻

煩，誤以為吃吃豬肉又不是什麼大事、可能因為沒吃過不知道其實豬肉也蠻好

吃的、只要不說別人反正也不知道、只要禱告求「阿拉」原諒即可……等等，

甚至認為不願接受就滾回去！這就是利用自己的權勢而強制要求，不懂得尊重

他人信仰，這就是一種歧視，是明顯的「霸凌」行為。此類事件一旦鬧大，必

然造成全世界伊斯蘭社會的反彈，在國際上將會非常傷害國家形象！ 

 

    這位體育服裝代理商的行為，民事部份雖然與受害外勞庭外和解，但刑法

部份仍由法院以妨害自由定罪，這是一個很好的判例，也有助於糾正少數國人

的不正確觀念，當然值得肯定。 

 

現今是一個國際化的世界，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們接觸的機會愈來愈多，在

一起上學、工作、生活的情況只會增加不會減少，我們自己也有機會離鄉背井

到異地工作生活，會不會遇到類似的排擠？所以，我們一定要放開心胸，從尊

重開始，慢慢的去理解，自然容易接受，最後學會欣賞，相互學習帶來的豊富

多元正是人類無窮的寶藏！ 

     

 


